
联系电话
010-86423316

电子信箱
lina@jcrb.com

周
刊

G O N G Y I
ZHOUKAN

公益诉讼检察

公
益

2023年 2月 16日

第 期082

本刊策划 肖 荣

张国卫

编 辑 杨璐嘉

美 编 任梦媛

校 对 台霙霏

案件背后的社会治理难题如何破治理难题如何破
编者按 面对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检察机关将检察履职自觉融入国家治理

和社会治理，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以“我管”促“都管”，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和社会治
理堵点难点，取得良好效果。2022 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评出 2021 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优秀社
会治理检察建议，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就规范摩托车生产销售问题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等 9 份检察建议入选。今天，本版特别刊发其中三份检察建议，生动展示检察建
议背后的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故事。

推进废旧设备规范回收利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关于做好

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中废旧设备规范回
收利用工作的通知》，部署加快构建废弃物
循环利用体系，推动废旧设备资源物尽其
用，做好基金和贷款项目中废旧设备回收
利用工作。根据通知，各地发展改革委要对
照项目清单，全面摸排本地涉及退役淘汰
废旧设备的基金和贷款项目情况，建立相
关基金和贷款项目中废旧设备规范回收利
用工作台账，指导相关项目单位在推进项
目实施时统筹考虑废旧设备回收利用工
作，及时跟踪调度辖域内相关项目退役淘
汰的废旧设备的种类、数量、去向等基础信
息。同时，着力解决相关项目废旧设备回收
利用工作中的信息不对称、对接不通畅等
问题，做实做细资源循环利用企业与相关
项目业主单位的供需对接工作。鼓励资源
循环利用重点企业发展废旧产品设备回
收、运输、拆解、利用一体化业务模式，减少
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通知，决

定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在
公园草坪、林下空间以及空闲地等区域划定
开放共享区域，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搭建帐篷、运动健身、休闲游
憩等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需求。试点为期 1
年。试点任务包括摸清底数、编制方案、开展
试点探索、总结试点经验等方面。据了解，开
放共享区域应处于地形相对平整，服务设
施、应急保障相对完善和便捷的区域，避开
存在自然灾害风险以及生态脆弱区域，避开
易干扰野生动物繁衍和活动区域。

河北印发《美丽河北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7年）》
河北省政府近日印发《美丽河北建设

行动方案（2023—2027 年）》，提出到 2027
年该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37%，草原综合植
被盖度稳定在 73%以上，湿地保护率 44%，
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7.05%以
上，基本建成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河北将持续实施“三化”草原治理工程，科
学推进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行森
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推进
绿色矿山建设，打造京杭大运河绿色生态
带，高标准建设沿河生态走廊；在燕山、太
行山以及张承坝上地区等重点区域实施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加大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保护拯救力度。

（整理：杨璐嘉 来源：《经济参考报》、
中国环境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

□本报记者 满宁
通讯员 彭静 黄琳尧

山城重庆，素有“摩托车之都”
美誉。近年来，随着同城直送等寄
递新业态的兴起，如何管理好全市
范围内 200 万辆摩托车，给这座特大
城市带来不小的治理挑战。

针对摩托车驾驶路面违法案件
频发暴露出的问题，重庆市检察院
第五分院（以下简称“重庆五分院”）
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多部门协
同整改，以“我管”促“都管”，有效推
动摩托车生产销售乱象源头治理。
相关检察建议于 2022 年 11 月获评

“2021 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优秀社会
治理检察建议”。

一起醉酒驾驶案揭开摩托
车治理乱象

2020 年 6 月 ，在一次案件质量
评查中，基层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醉
酒驾驶摩托车案引起重庆五分院检
察八部检察官何彦林的注意。

经销商将涉案摩托车宣传为无
需上牌办证的“助力车”，卖给 17岁的
孙青（化名）。后孙青醉酒无证驾驶

“助力车”撞伤行人，引发交通事故。
案发后，孙青坚持声称自己驾

驶的是“助力车”，并非机动车。经
鉴定，涉案摩托车的内燃机排量远
远超过非机动车的标准，属于交通
肇事罪中规定的“机动车”。“问题就
在 于 ，涉 案 摩 托 车 悬 挂 的 是‘ 助 力
车’标识标牌，无法证实孙青主观上
是否明知自己驾驶的是机动车。”何
彦林介绍说。最终，检察机关对该
案作存疑不起诉处理。

“这起案件看似简单，但是其中
反映的虚假宣传诱导未成年人无证
驾 驶 机 动 车 上 路 的 危 害 性 不 容 忽
视。”何彦林调查发现类似案件不在
少数，随后将这一情况上报至重庆
五分院检察长杨平。

重庆五分院专门组建了由该院

副检察长陈卫民担任组长、何彦林
等多名检察官组成的办案组，针对
2018 年至 2020 年辖区 9 个基层检察
院办理的摩托车驾驶路面违法案件
开展专项调研。经调研，办案组发
现辖区因机动车、非机动车存在混
淆难以认定主观明知，最终作存疑
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有 19 件，部分地
区挂假牌、未登记办证等违法情况
占比超过 50%，这说明相应负有监
管职责的单位存在职责不清晰、履
职不到位、未形成监管合力等问题。

重庆是全国重要的摩托车生产
基地，相关整车企业、规模以上零部
件企业超过 400 家。“这意味着，想要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能仅靠司法
机关单打独斗。”杨平说。

为此，重庆五分院决定采用制
发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有关部门
共商治理对策，实施前端治理。

检察建议如何具有针对性

这 份 检 察 建 议 究 竟 该 如 何 制
发？2020 年 11 月，一场专门的研讨
会在重庆五分院举行。

“一份检察建议质量高不高，关
键在于提出的问题是否精准，建议
是否可行有效。”杨平建议，在制发
检察建议之前，办案组深入一线进
行综合调查和论证分析，找准病根、
对症下药。

查访摩托车经销网点、召开摩
托车行业座谈会、听取相关监管部
门意见、走访交通事故被害人、向当
地群众了解情况……接下来的一个
月时间，办案组成员奔波在多地，摩
托车销售乱象背后的原因逐渐浮出
水面。

原来，一些不良商家为追求销
售业绩，假借燃油助力车的名义销
售摩托车，宣称不用上牌办证即可
直接上路，导致大量本应纳入机动
车管理的摩托车处于“脱管”状态。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除普通摩
托 车 违 规 使 用‘ 助 力 车 ’标 牌 标 识

外，还存在部分摩托车制造企业生
产违标车辆、部分销售商虚假宣传、
部分二手车销售市场管理混乱等问
题。”陈卫民说。

调查论证有了眉目，办案组开始
着手起草检察建议。“反映类型化问
题再突出点，措施再精准些”“要上门
向相关行政部门征求意见，这样检察
建议更有针对性”……数易其稿，这
份凝聚着集体智慧、近 3000 字的社
会治理检察建议书终于成稿。

“建议加强摩托车生产监管，严
格摩托车销售监管，完善长效监管
机制，强化法治宣传引导，切实解决
摩托车治理难题，促进摩托车行业
规范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道
路 交 通 安 全 ……”2020 年 12 月 21
日，重庆五分院向市场监管部门宣
告送达检察建议书并听取意见。同
时，这份检察建议书被分送至对摩
托车生产销售负有监管职责的经济
和信息化部门及商务部门。

收到检察建议后，三家行政机
关各司其职，积极落实整改要求，
一轮涉摩托车领域的源头治理有序
推开——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围 绕 摩 托 车 生
产、销售企业违法违规问题，在全市
开展为期 3 个月的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产品专项整治行动，对销售企业
全面摸排检查和质量约谈，对生产
流通环节进行专项执法抽查，依法
查处违法行为，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全面梳理摩
托车生产企业和在建摩托车项目，
实地检查全市 38 家摩托车生产企
业，抽查摩托车产品质量，核查摩托
车产品合格证和车辆一致性证书。

（下转第七版）

摩托车咋挂着“助力车”标牌？
重庆：推动摩托车生产销售乱象源头治理

□本报记者 曹颖频
通讯员 李敏 董杨

“以前我孙子上学，我要么让他
搭‘黑校车’，要么开三轮车送他，这
样确实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现在，有
了乡村客车，孙子上下学再也不用担
心乘车安全问题了。”日前，四川省苍
溪县东溪镇村民谢某对前来回访的
该县检察院检察官说。

从危险驾驶“小案”见微知著，发
现农村学生上下学乘车交通安全管
理中的痛点、堵点，进而向交通运输
部门制发切实可行的检察建议，助推
辖区“金通工程”（“金通工程”是四川
省交通运输厅提出的建设乡村运输
的重要标志性工程）提档升级，打通
农村学生上下学“最后一公里”，有效
保 障 了 学 生 乘 车 安 全 。 2022 年 11
月，这份检察建议获评“2021 年度全
国 检 察 机 关 优 秀 社 会 治 理 检 察 建
议”。

农村学生上下学困境催生
“黑校车”

2020 年，苍溪县检察院办理了一
起危险驾驶案。该案犯罪嫌疑人王
某在苍溪县浙水乡被查获时，驾驶着
一辆核定载客为 7 人的小型客车，但
车上实际载客 21 人，其中有 15 名学
生。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超载人员，
而且大多是未成年学生？这是个案
还是类案？该案背后是否隐藏了深
层次问题？……”这起看似普通的危
险驾驶案，引起苍溪县检察院检察长
的注意。

“检察机关不仅要依法办案，还
要将办案职能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
对该案中暴露的社会治理漏洞展开
调 查 ，消 除 潜 在 隐 患 ，实 现 标 本 兼
治。”苍溪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
张慧提出自己的想法。2020 年 9 月，
该 院 抽 调 12 名 检 察 人 员 组 成 调 查
组。调查组先从学生上下学情况着

手，选取了 20 余所农村中小学校进
行问卷调查，并与部分学生、家长、教
师开展座谈。

“在我们镇，清河村离学校最远，
有 15 公里山路，并且没有正规营运
的车辆。学生上下学不搭‘黑车’能
怎么办？”面对问题，苍溪县亭子镇小
学的一名教师直言不讳。

在发出的 3053 份调查问卷中，
有 2382 名 学 生 认 为 自 己 上 学 距 离
远 ；在 走 访 座 谈 的 200 余 名 初 中 生
中，50%的学生表示上下学单程距离
超过 10公里。

调查组还从教育部门了解到，苍
溪县共有 90余所农村中小学校，在校
学生合计 4 万余人，其中留守儿童占
比 超 过 80%。 问 卷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
32%的学生乘坐摩托车、农用三轮车、
拖拉机上下学，司机多为学生的爷爷
奶奶。“我们也知道使用农用三轮车
载人不合法，但是 20 多公里的山路，
没有正规出租车可以搭，我的孙娃儿
不可能走路去上学嘛！”面对检察人
员，老人们无奈地说。

学校在学生上下学交通方面有
没有相关考虑？经调查，检察机关发
现石门小学曾计划承包两辆客车接
送两条主要村道沿线的学生，但由于
道路宽度不达标、车辆运行线路不匹
配等只能放弃。根据交通管理部门反
馈，在苍溪县农村地区，几乎所有的
乡村道路宽度都只有 3.5 米左右，且
道路防护设施缺乏或不达标，无法满
足中型及以上客车运营的硬性要求。

“黑校车”的风险不仅仅在
交通安全方面

通过走访调查，调查组发现“黑
校车”大多是核定载客 7 人的私人面
包车，主要接送群众进城务工，上下
学时间顺带接送学生。这些车辆绝
大多数没有获得营运资质，部分车辆
性能较差、已接近报废标准，多数司
机还存在不购买保险、超员超速和疲
劳驾驶等问题。 （下转第六版）

打通上下学“最后一公里”
四川苍溪：能动履职保障4万名农村学生乘车安全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唐颖 徐小威

2 月初的河南商丘，空气依然湿
冷，但在多家鹦鹉养殖场里，明媚艳
丽的鹦鹉戴着脚环在笼子里跳来跳
去，似乎已经感受到春天的脚步。

“这个脚环就是鹦鹉的标识，配
套的还有它的‘身份证’。有了这些，
鹦鹉就可以合法交易了。”养殖户刘
师傅兴致勃勃地介绍道，“现在行情
好了，我一年能多挣十多万块钱。”

然而，就在两年前，刘师傅心里
还是愁云惨淡。几年间，他和许多
养殖鹦鹉的同行一样，经历了从被
支持鼓励到“违法”、再到被许可的
整个过程。鹦鹉养殖产业峰回路转
的 背 后 ，凝 聚 着 多 部 门 的 共 同 努
力。其中，江苏省检察机关办理的
鹦 鹉“ 小 案 ”及 发 出 的 跨 省 检 察 建
议，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

“小案件”引发“大关注”

今年 1 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新
闻办公室、检察日报社主办的第二
届“新时代检察故事汇——检察官
讲述办案故事”活动收官，江苏省徐
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范璞讲述
的《鹦鹉小案 民生大案》获评“十佳

检察办案故事”。
这起案件的当事人之一是 34 岁

的王某。她是商丘的鹦鹉养殖户，
也是一位独自抚养患病女儿的单亲
妈妈。2019 年，为了照顾女儿，她选
择了门槛低、不需要“坐班”的鹦鹉
养殖来养家。

2020 年 9 月 ， 王 某 将 30 只 费
氏牡丹鹦鹉卖给田某。田某连同从
他处收购的共计 44 只费氏牡丹鹦
鹉，以每对 35 元的价格转售给江苏
省新沂市鹦鹉养殖户刘某。同年 9
月 16 日，该批费氏牡丹鹦鹉在徐
州 汽 车 站 转 运 时 被 查 获 ， 随 后 公
安 机 关 又 在 王 某 家 中 查 获 费 氏 牡
丹鹦鹉 147 只。

根据法律规定，费氏牡丹鹦鹉
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非法
交易 10 只，法定刑即为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2020 年 12 月，公安机关将
王某等 3 人涉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案移送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审
查起诉。

“这种鹦鹉已经人工繁育多少
代了，养在笼子里的鹦鹉也叫野生
动物吗？一对几十元钱，在我们那
儿到处都是，也算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吗？要判十年刑，我真的不能接
受！”面对办案检察官范璞，王某声
泪俱下。

经查，范璞发现费氏牡丹鹦鹉
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附录Ⅱ所列物种，在我国被列
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禁止交
易。但是，原国家林业局在 2003 年
颁布的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
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中，规
定费氏牡丹鹦鹉可进行商业性经营
利用。

费氏牡丹鹦鹉因繁殖迅速，且
对养殖的环境要求不高，在市场上
颇受欢迎。在商丘市政府扶持下，
鹦鹉养殖成为当地老百姓的致富产
业。2012 年 10 月，原国家林业局发
布公告废止了前述名单，但由于缺
乏有效引导，商丘市大多数养殖户
仍在继续养殖费氏牡丹鹦鹉。

该案被迅速层报至江苏省检察
院，该省检察院领导高度重视，强调

“不要机械司法，要充分调研，妥善
处理该案”。人工繁育的费氏牡丹
鹦鹉能否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当冰冷的法律
条 文 与 百 姓 的 朴 素 认 知 发 生 冲 突
时，司法者该如何兼顾天理、国法、
人情？这是检察机关在办理该案中
亟须着力解决的难点。

对此，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徐州
市检察院先后召开检委会会议、公开
听证会、专家论证会。 （下转第六版）

193万只鹦鹉领到“身份证”
江苏：一份跨省检察建议推动鹦鹉养殖扶贫产业健康发展

如何让发展鹦鹉养殖产业与保
护野生动物都实现良法善治？如何
不再让摩托车在燃油助力车与机动
车的“身份”之争中滋生安全隐患？
如何解决查处“黑校车”后的上学难
题 ？ 这 都 是 咱 老 百 姓 身 边 的 操 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也都是长期困
扰基层治理的“老大难”。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在多年
的履职中深切体会到，“一刀切”的

“处方”和不对症的“猛药”，不仅治
标不治本，保障不了公平正义，还容
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九龙治水”

和“单打独斗”的短板和弊端由来已
久，但要真正破解，需要大格局、大
智慧、大担当、大作为。

《法 治 中 国 建 设 规 划（2020—
2025年）》明确提出“完善检察建议制
度”。近年来，最高检制发一至八号
检察建议，引领全国检察机关用足用
好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取得有目
共睹的显著成效。这些优秀社会治
理检察建议，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胸
怀天下，坚持守正创新，从个案探索
到类案监督再到系统治理，以“我管”
促“都管”，让检察机关以检察工作现

代化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形象“可信、可爱、可敬”！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检察工作
提出“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等新的更高要
求。人民群众对人民检察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寄予
更多信任和期待。我们愿意继续监
督支持检察机关不断提升检察建议
质效，让更多优秀的检察建议成为
促进社会治理的良方妙药，让人民
群众从每一份检察建议中真切感受
到公平正义！

检察建议是促进社会治理的良方妙药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赵皖平

图①：四川省苍溪县“金通工程”提档升级后，农村学生搭乘正规
校车上下学。

图②：2022 年 3 月，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干警开展“回头看”，督
促检察建议有效落实。

图③：2021 年 11 月，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与河南省商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开座谈会，并送达检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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